
二○一八年台灣佛教相關學位論文（三）35

（
三
）
比
較
宗
教
或
跨
宗
教

二○

一
八
年
的
比
較
宗
教
相
關
論
文
，
不
如
二○

一
七
年

多
，
只
有
兩
篇
，
分
別
是
翁
淑
娟
的
〈
宗
教
組
織
的
財
務
課
責

─

以
基
督
長
老
教
會
與
慈
濟
功
德
會
的
財
務
透
明
化
為
例
〉
（

政
治
大
學
：
行
政
管
理
碩
士
學
程
）
以
及
林
淑
理
〈
當
代
台
灣

修
女
與
比
丘
尼
皈
依
生
涯
之
比
較
研
究
〉
（
輔
仁
大
學
：
宗
教

學
系
博
士
論
文
）
。
〈
宗
教
組
織
的
財
務
課
責─

以
基
督
長
老

教
會
與
慈
濟
功
德
會
的
財
務
透
明
化
為
例
〉
一
文
，
著
眼
的
是

宗
教
團
體
的
募
款
和
組
織
內
控
，
〈
當
代
台
灣
修
女
與
比
丘
尼

皈
依
生
涯
之
比
較
研
究
〉
一
文
則
是
追
索
兩
個
不
同
宗
教
中
，

女
性
宗
教
師
的
養
成
。
兩
篇
雖
然
都
是
比
較
宗
教
，
取
向
卻
大

不
相
同
，
一
篇
是
外
緣
研
究
，
另
一
篇
則
是
內
緣
的
，
甚
至
是

會
觸
及
宗
教
經
驗
的
。

自
從
前
幾
年
某
些
宗
教
團
體
的
財
務
透
明
度
遭
到
質
疑
，

後
來
又
有
新
興
宗
教
團
體
的
領
導
人
接
受
信
徒
的
名
車
捐
贈
，

宗
教
團
體
乃
至N

G
O

的
財
務
報
告
旋
即
受
到
大
眾
相
當
的
關
注

，
但
大
多
數
的
討
論
僅
止
於
媒
體
的
追
逐
。
〈
宗
教
組
織
的
財

二○

一
八
年
台
灣
佛
教
相
關
學
位
論
文
（
三
）

李
建
弘

務
課
責─

以
基
督
長
老
教
會
與
慈
濟
功
德
會
的
財
務
透
明
化
為

例
〉
則
嘗
試
以
財
務
「
課
責
性
」
來
比
較
這
兩
個
不
同
宗
教
傳

統
的
團
體
。
翁
淑
娟
採
用
深
度
訪
談
的
方
式
，
分
析
長
老
教
會

和
慈
濟
團
體
的
異
同
。

林
淑
理
的
〈
當
代
台
灣
修
女
與
比
丘
尼
皈
依
生
涯
之
比
較

研
究
〉
，
則
是
藉
由
皈
依
（c

o
n
v
e
r
s
i
o
n

）
理
論
建
構
其
論
文

，
一
共
訪
問
了
十
位
參
與
者
（
包
括
五
位
修
女
、
五
位
比
丘
尼

）
，
整
理
其
皈
依
故
事
。
文
中
指
出
「
修
女
組
多
數
感
受
到
基

督
的
召
叫
，
很
快
決
定
修
道
，
而
比
丘
尼
組
經
過
較
長
時
間
的

考
慮
，
才
決
定
出
家
。
」
「
修
女
組
依
據
天
主
教
法
典
規
定
的

培
育
歷
程
，
而
比
丘
尼
組
的
培
育
歷
程
變
異
較
大
，
受
大
戒
即

成
為
宗
教
師
，
在
此
前
後
她
們
接
受
佛
學
院
或
師
徒
式
培
育
。

」
再
者
，
「
皈
依
後
，
修
女
組
較
集
中
正
行
的
途
徑
，
而
比
丘

尼
組
較
多
元
。
在
培
育
期
，
她
們
接
受
宗
教
傳
統
的
修
行
訓
練

，
在
奉
獻
期
持
續
修
行
與
服
務
奉
獻
的
工
作
。
」
最
後
，
研
究

者
認
為
「
皈
依
經
驗
是
一
種
見
證
，
幫
助
她
們
肯
定
生
命
的
意

義
，
作
為
服
務
的
基
石
。
比
較
皈
依
經
驗
時
，
發
現
兩
個
宗
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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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女
性
修
道
者
有
許
多
相
似
之
處
，
可
做
為
宗
教
間
互
相
瞭
解

與
交
談
的
基
礎
。
」

另
有
幾
篇
，
就
定
義
上
也
可
視
為
比
較
宗
教
的
研
究
，
它

們
分
別
是
林
錦
楓
的
〈
宗
教
信
仰
者
的
生
死
關
懷—

以
臺
灣
地

區
佛
教
與
道
教
為
例
〉
、
施
忠
全
〈
宗
教
思
想-

儒.

釋.

道
生

死
觀
探
微
〉
（
玄
奘
大
學
：
宗
教
與
文
化
學
系
碩
士
在
職
專
班

）
以
及
周
是
忠
的
〈
魏
晉
時
期
佛
教
與
道
教
的
融
合
〉
（
佛
光

大
學
：
宗
教
研
究
所
）
。
主
要
是
佛
道
教
長
期
交
涉
已
久
，
彼

此
共
享
許
多
宗
教
元
素
和
概
念
。
因
此
不
再
予
以
討
論
。

還
有
一
篇
則
是
不
一
樣
的
跨
宗
教
研
究
，
或
許
可
稱
為
研

究
的
再
研
究
，
這
是
程
文
杉
的
〈
國
內
宗
教
學
研
究
所
與
學
生

畢
業
論
文
撰
寫
取
向
研
究
〉
（
佛
光
大
學
：
宗
教
研
究
所
）
，

分
析
歷
年
來
的
各
宗
教
所
博
碩
士
論
文
一
共
一
千
一
百
八
十
六

篇
，
按
照
知
名
宗
教
學
者
，
尼
尼
安‧

斯
馬
特
（N

i
n
i
a
n 

S
m
a
r
t

）
的
七
項
宗
教
維
度
分
析
，
結
果
顯
示
，
教
義
與
哲
學

是
其
中
的
大
宗
，
達
四
百
五
十
六
篇
，
實
踐
與
儀
式
次
之
，
有

二
百
五
十
五
篇
，
第
三
名
是
社
會
與
制
度
，
有
二
百
一
十
六
篇

。
不
論
何
種
宗
教
，
倫
理
與
律
法
的
研
究
都
相
當
少
。

（四）
其
他另

外
有
幾
篇
論
文
的
主
題
也
值
得
一
提
，
許
廷
君
的
〈
宗

教
信
仰
、
賭
博
偏
好
與
大
盤
波
動
率
之
影
響
〉
（
國
立
高
雄
大

學
：
金
融
管
理
學
系
碩
士
班
）
。
這
是
一
篇
相
當
不
同
的
論
文

，
從
宗
教
研
究
的
角
度
，
它
是
在
探
討
不
同
宗
教
傳
統
中
，
對

於
投
機
行
為
的
態
度
有
何
影
響
。
根
據
其
研
究
結
果
指
出
：
「

實
證
結
果
為
佛
教
、
基
督
新
教
與
猶
太
教
有
顯
著
的
樂
透
型
股

票
偏
好
，
天
主
教
、
伊
斯
蘭
教
與
印
度
教
為
非
樂
透
型
股
票
偏

好
國
家
；
對
大
盤
波
動
率
的
影
響
方
面
，
發
現
佛
教
與
新
教
對

大
盤
波
動
率
影
響
顯
著
較
其
他
宗
教
為
高
，
且
佛
教
在
任
何
檢

定
下
皆
顯
著
為
賭
博
偏
好
國
家
。
」
作
者
認
為
佛
教
「
或
許
其

信
眾
較
不
受
教
義
約
束
，
使
得
該
信
仰
國
偏
好
樂
透
型
股
票
；

而
天
主
教
相
較
基
督
新
教
更
遵
從
傳
統
信
仰
，
其
教
義
約
束
甚

多
，
因
此
樂
透
股
偏
好
與
對
於
不
樂
見
投
機
行
為
的
伊
斯
蘭
教

相
同
，
投
資
人
相
對
其
他
信
仰
國
保
守
。
」
以
佛
教
的
語
言
來

說
，
或
許
反
映
的
是
佛
教
徒
多
著
墨
於
三
學
中
的
「
慧
學
」
，

自
取
其
中
的
方
便
，
對
於
定
學
和
戒
學
，
則
不
加
努
力
分
辨
。

另
有
兩
篇
論
文
是
反
映
網
路
和
資
訊
時
代
的
趨
勢
，
分
別

是
梁
鈞
凱
的
〈
寺
廟
管
理
資
訊
系
統
之
行
銷
企
劃-

以
廟
高
手

為
例
〉
（
嶺
東
科
技
大
學
：
國
際
企
業
系
碩
士
班
）
以
及
高
秀

維
的
〈
法
鼓
山
聖
嚴
師
父
微
信
公
眾
號
至
中
國
弘
法
模
式
之
初

探
〉
（
法
鼓
文
理
學
院
：
佛
教
學
系
）
。
前
者
雖
然
是
論
文
，

但
略
有
推
廣
特
定
廠
商
的
之
嫌
，
不
論
如
何
，
至
少
指
出
台
灣

高
齡
化
社
會
中
，
各
種
宗
教
必
然
面
對
的
趨
勢
，
也
就
是
如
何

運
用
新
科
技
來
管
理
寺
廟
。
後
者
主
要
是
說
明
法
鼓
山
如
何
借



二○一八年台灣佛教相關學位論文（三）37

助
目
前
流
行
的
手
機
及
手
機
應
用
程
式
，
達
成
弘
法
的
目
的
。

至
於
去
年
提
及
漢
傳
典
籍
的
英
譯
、
研
究
，
二○

一
八
年

度
的
則
有
許
尤
娜
的
〈
求
法
高
僧
法
顯
及
其
《
佛
國
記
》
研
究 

─
─

宗
教
志
向
、
文
學
感
性
與
文
化
選
擇
〉
，
在
第
五
章
中
，

詳
細
分
析
高
僧
傳
的
各
種
英
譯
或
西
文
譯
本
。
全
文
可
說
是
《

佛
國
記
》
的
全
面
探
討
，
值
得
一
讀
。	

四
、
結
語

以
上
是
二○

一
八
年
臺
灣
的
佛
教
相
關
學
位
論
文
的
整
理

與
分
析
。
雖
然
整
體
的
論
文
數
量
減
少
，
各
式
各
樣
的
研
究
，

仍
豐
富
了
佛
教
相
關
研
究
的
內
涵
和
範
圍
。
各
種
不
同
領
域
的

人
投
入
研
究
，
點
點
滴
滴
都
是
維
繫
佛
教
發
展
中
很
重
要
的
一

環
。
最
後
，
也
期
待
來
年
各
種
面
向
的
論
文
不
斷
推
陳
出
新
，

讓
這
些
研
究
成
為
佛
教
不
斷
向
前
的
重
要
動
力
。
（
全
文
完
）

輝
容
社
福
基
金
會
捐
贈
觀
音
村
復
康
巴
士

「
私
立
輝
容
社
會
福
利
慈
善
事
業
基
金
會
」
響
應
「
娘

家
就
在
觀
音
村—

復
康
巴
士
勸
募
計
畫
」
，
十
二
月
五
日
捐

贈
一
輛
納
智
捷
二
千
c.c.
的
福
祉
車
輛
（
復
康
巴
士
）
予
「
佛

教
觀
音
村
慈
善
基
金
會
」
，
嘉
惠
佛
教
觀
音
村
老
人
養
護
靜

修
院
老
菩
薩
，
由
老
人
養
護
靜
修
院
住
持
惟
心
法
師
代
表
接

受
；
捐
贈
儀
式
簡
單
隆
重
，
阿
公
阿
嬤
們
各
個
法
喜
樂
和
，

溫
馨
感
性
。

成
立
二
十
五
年
佛
教
觀
音
村
老
人
養
護
靜
修
院
，
由
佛

教
法
師
創
立
，
以
接
引
因
老
病
苦
而
需
要
機
構
安
養
的
老
菩

薩
有
一
處
茹
素
念
佛
、
靜
修
休
養
的
樂
土
，
院
內
住
民
老
菩

薩
平
均
年
齡
八
十
三
歲
，
九
十
歲
以
上
鶴
齡
長
者
將
近
百
分

之
十
五
，
外
出
就
醫
必
然
需
要
用
輪
椅
代
步
或
助
行
，
仰
賴

復
康
巴
士
代
步
。

私
立
輝
容
社
會
福
利
慈
善
事
業
基
金
會
新
光
鋼
鐵
創
立
。
因

此
，
十
二
月
五
日
的
捐
贈
儀
式
，
是
由
新
光
鋼
鐵
董
事
長
粟
明
德

專
程
南
下
至
臺
南
，
將
「
愛
心
鑰
匙
」
交
給
位
於
臺
南
市
新
化
區

那
拔
林
觀
音
村
老
人
養
護
靜
修
院
住
持
惟
心
法
師
。
粟
明
德
表
示

，
這
是
基
金
會
捐
出
的
第
十
八
部
車
，
期
望
這
份
愛
心
能
引
發
善

念
共
振
，
帶
動
更
多
企
業
關
心
老
齡
社
會
長
照
人
文
環
境
發
展
，

讓
未
來
老
齡
社
會
有
更
多
人
間
樂
土
。

惟
心
法
師
與
二
十
多
位
老
菩
薩
們
一
同
表
達
感
謝
之
意
。
惟

心
法
師
表
示
：
這
部
復
康
交
通
車
有
最
新
專
業
配
備
，
更
便
利
阿

公
阿
嬤
的
輪
椅
上
、
下
車
及
交
通
舒
適
性
，
加
入
觀
音
村
後
，
將

會
讓
外
出
就
醫
的
菩
薩
便
利
許
多
，
是
樂
齡
保
健
與
緊
急
救
命
的
一

大
福
祉
。


